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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大胆推出重量级改革——— 支持校长推
荐“奇才”、“偏才”、“怪才”。这项改革却面临一个难
题，那就是“多数中学无人可推荐”。长久以来，我们
的教育机构几乎成了“工厂”，试图将一个个装满光
怪陆离念头的脑袋用统一的模子“制作出厂”。在这
样的理念的操作下，有的校长所称的“偏才怪才早就
被扼杀了”倒是一句大实话。

公众利益是“国标”最重砝码

新“电摩标准”出台后，立即引起强烈的争议和
质疑之声。如果仅仅是经过有关部门同意和相关专
家论证，而忽视征询消费者和行人意见所制定出来
的标准，即便是再符合“科学”标准，也很难做到合理
和有效，因为它忽视了公众利益这个制定标准最根
本的要求。因此，既然“国标”与消费者和行人也即公
众的关系甚大，那么在制定该行业“国标”时便需要
将公众利益作为制定“国标”的最重砝码，并启动听
证程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如此方可确保“国标”的
科学、合理和行之有效。

应提倡“成就感”就业

临近学期末，大学生应聘工作的热情丝毫没有
降温，但也有不少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反映无业可就
或有业不就的情况。成就感的取得常常与工作成就
相关，但很多大学生在求职时往往陷入这样一个误
区：片面追求工作单位的名气，却忽略了个人价值和
能力是否能与之匹配。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在指导大
学生就业过程中，应帮助毕业生转变观念，树立“成
就感”就业的理念，将帮助大学生找工作的应急之举
和学生长远的职业规划教育结合起来。

全民健身搁浅真的“差钱”?

《全民健身条例》已于今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然而条例实施两月来，部分地方政府却没有经费支
持。全民健身这一社会公益事业，因地方政府“差
钱”，处于裹足难前的尴尬境地。其实，全民健身未必
“差钱”，差的是愿为公众服务之心，差的更是法规文
本出台后的问责跟进。

“灭门案”击中亲情伦理软肋

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高明乡阴山排村发生一起
重大枪击杀人纵火案，造成 12 人死亡 2 人重伤，均
为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亲情本是维系这个社会得
以运转的最基本伦理，可是在这些刀光血影下，亲情
却成了牺牲品。这一方面呼唤我们有必要重拾亲情
伦理，以宽容心慎待身边亲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
们，需要公共机构来承担应有的责任，而不至于让亲
人成为个人丧失理智的发泄对象。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如果在你的简历里写着，毕业学校是
四川烟草希望小学，请问你是什么感觉？”著
名控烟专家吴宜群教授呼吁，应该严格禁
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
为了推动《广告法》和《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的修订，13 日上午，清华大学法学院就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及促销赞助活动的立法
问题展开模拟听证会，与会专家强烈呼吁
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12 月 13
日《法制晚报》）

被控烟专家炮轰的烟草希望小学不完
全名单是：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中南海爱心
小学、“迎客松”希望小学、红云集团菜园希
望小学、红塔希望小学、辽宁烟草外贸希望
小学、四川烟草小学、青海烟草希望小学、思
南县金叶希望小学、遵义烟草希望小学、双
柏罗少烟草希望小学、安徽中烟希望小学、
广西真龙希望小学、盘河烟草小学、四川藏
区烟草希望小学、芙蓉学子助学基金、湖北
宣恩县晓关侗族乡牛场烟草希望小学、云
南省永平县水泄乡烟草希望小学。

一边是烟草，一边是小学，而且还是希
望小学。这种烟草与小学、烟草与慈善奇
异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让人如鲠在喉。很
明显,烟草公司是想通过捐助来实现宣传自

身的目的,说实话就是变相广告。《国际烟
草框架公约》明确规定，禁止烟草广告，
禁止或限制烟草商进行赞助活动。作为缔
约国，我们应严格遵守。但遗憾的是，我
国《广告法》及《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
法》等对烟草的户外广告等没有限制，对
间接广告没有明确定义，也没有限制烟草
促销和赞助等问题，以至于造成烟草广告
或者变相广告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其
实，即便是诸如电台、电视台、报纸这样
的媒体上，烟草广告或变相广告也随处可

见。
这些烟草广告的出现，除了烟草企业

钻法律漏洞的原因外，关键在于制度制定
不严、执行不力。公益事业一旦被他人左右，
其公共性、公益性就会变得不再可靠。但一
些单位，还抱着“只要给钱，要我做什么我就
做什么”的观念，看似解决了困难，却把自己
置于不利地位。中国的希望工程，历经这么
多年，不应该还处于饥不择食的境地。希望
工程作为一个全国影响最大的慈善事业，
理应保持一点尊严。

在黑龙江省通河县，私家
车只需交完 5000 元罚款，就可
以成为临时营运车辆，上路载
客。运营部门称此举是为加强
管理，当地群众则认为是“变部
门行政许可权为经济利益”，是
典型的“养鱼执法”。（1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借着“加强管理”的旗号，
变“罚款为管理”为“管理为罚
款”，这与其说是执法，不如称
其为“交易”。

黑车横行，是交运市场上
久难消除的顽疾。管理不善，很
可能引发民意聚变，前段时间
频发的“车租车罢运”事件，也
说明了这点。要廓清乱象，就不
能坐视黑车抢市，侵蚀正常的
行业秩序。运营部门在规范秩
序中，能否做到秉公执法，手段
得当，关乎社会稳定，也与司机
群体的利益切实相关。

但现实中，“罚款思维”的
泛滥，已让执法目的趋于异
化——— 在“罚款等于执法”观念
下，越雷池者的违法成本被简
单地以货币计量，威慑力的欠
缺，对他们形成了间接激励；而

利益病也植入执法本身，罚款
成了创收谋利手段，“罚款提
成”甚至被堂而皇之写入条例。
利欲之下，只见罚款不见法。
“5000 元＝黑车洗白成本”的
审批程序，无疑是权力乱作为。
它纵容了黑车的泛滥，也让乘
客很容易掉入坑中，任由坑宰。
从中得益的除了黑车车主，就
是执法部门。这种从潜规则变
成明体制的“罚款经济”，让执
法者饱了私囊，政绩单上也收
获颇丰。

社科院研究员王毅说：
“权力经济”的长期延续，不
断膨胀，在保证“权力暴利”
的同时，迫使整个社会为其埋
单。黑车洗白，也是权力利欲
化的产物。它让公众的安全感
打折扣，政府公信力也因而蒙
损。多损局面，让“罚款经济”
成千夫所指。

走出“权力利欲化”的困
境，还需“权力约束权力”的制
度路径。严格对执法的监管与
法律约束，“黑车洗白”之类戴
着“管理”面具的执法失范，才
能无处遁形。

漫 画/ 唐春成

上海日前公布了首批试点经济适用
房的销售基准价，每平方米在 4800 元-
5200 元之间，相当于同一区位同期普通
商品房价格的四五成左右，形成了上海
楼市的一块“价格洼地”。(12 月 13 日《新
华每日电讯》）

4800 元-5200 元的价格到底是高是
低，没看房子，不知地段的人们，可能无
从给出判断。但是，“相当于同一区位同
期普通商品房价格的四五成左右”，却是
一个谁也无法忽略的“硬参照”。纵观全
国，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的经适房能
有如此之低的供应价格。能够配售到这

些房子的城市低收入者，着实令人羡慕。
从原报道中得知，这两个经适房项

目之所以定价较低，主要缘于以下原
因：一是土地以净地划拨方式出让，免
收出让金和各种税费，大大降低了成
本；二是得益于独特的定价方式——— 项
目结算价格“保本微利”，成本主要包
括动拆迁等补偿和建筑安装费用，开发
商的利润控制在 3% 以内；销售基准价
格，是在上述结算价格基础上，考虑保
障对象的支付能力及周边商品房价格等
因素，由政府再做一次综合平衡后确
定。看的出来，免收土地出让金，是经

适房价格最原始的“负动力”；没有通
融余地的“保本微利”，又给价格加了
第二道锁；综合平衡后确定的基准价
格，则已经考虑了市场因素，换言之，
政府有权在结算价格的基础上，作出
“再加多少”的决定。相当于商品房几
成的价格，实际上成了对政府到底还有
多少公益之心的检验。
《新华每日电讯》对这则新闻的报

道，旨在探索具有“价格洼地”效应的经
适房，将如何影响楼市。而在笔者看来，
只有两个项目，最多不过数千套房源的
“五折房价”经适房，对上海楼市形成影

响还实在有些耸人听闻。而真正会影响
到商品房市场的，是“五折房价”经适房
是否能成为今后的普遍现象。如果只是
不可再生的绝版，其意义、影响显然要另
当别论了。

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五折房价”
的经适房是否成为绝版，因为当前不仅
存在“地块都是前几年出让的净地，当
时的动拆迁成本相对较低”的客观条件
变化，更有相当多的人天天在唱衰经适
房，争议之声伴随着违规摇号，出租、
弃购等现象，再加上社会复杂化导致其
它投入的加大，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打击

政府在住房问题上的公益积极性。因
此，“五折房价”经适房能撑多久，能
波及到多大范围，都难言乐观。

而另外一个强硬事实是，《上海市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市民意见时，绝大多数市
民对经适房制度持肯定态度，近 9 成市
民表示愿意购房。诟病者列举的经适房
弊端，到底是制度的“原罪”，还是落
实中态度不坚决，执行不到位？公众的
态度给出了回答。各级政府只要不刻意
忽略公众的期待，公益含金量较重的经
适房，就不应该成为绝版。

■ 网 声

“早就被扼杀了”

是句实话

不能把行政许可
异化为“交易”

□ 佘宗明

■ 画里有话

岂能借建“希望小学”宣传烟草
□ 王 攀

■ 大众时评

期待多些“五折房价”经适房
□ 马龙生


